
 

子法1 (條文) – 3 

附表一  工作計畫 

（社福法人名稱） 

○○年度工作計畫 

一、計畫依據：依據捐助章程第○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計畫內容： 

工作項目 

 

經費預算 
(單位：新臺幣元) 

計畫內容 

 

預期成果(最多200字) 

 

備註 

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合  計        

製表人：          執行長（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）：       董事長：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衛生福利部衛授家字第1080500839號令訂定發布全文46條；並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報告編製辦法§4


